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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不断地在进行更新。
当前，为了适应社会对专业技能型人才的需要，就要培养既具有专业知识，又具有管理能力、经济头
脑与法律素养的综合性人才。
本科教育是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其课程体系调整逐渐合理，但是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相对
滞后。
以《经济法》课程来说，目前我国通行的各类经济管理类专业使用的教材，从严格的法学定义、理论
体系归类来讲，课程内容讲述的更多是民法、商法方面有关法规，在学时有限的情况下，很难让学生
将重点法律法规精通掌握。
    本书结合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特点，精选了和专业密切相关的部门法规进行深入讲解。
在编写体例上注重更强的务实性和创新性，注意基本知识、基本观·点、基本技能的传授和训练，充
分注意把法律理论研究和在市场的具体运用结合起来。
本书以我国最新颁布并正在实施的相关法规为依托，选取重点问题进行全方位研讨和应用练习，具有
重点突出、重理务实的特点。
    本书是针对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学习编写的教材，也可以为相关专业专科学习使用。
从学习的形式上来看，既可以适用于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学习，也可以供函授、面授辅导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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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　　1.以本人名义为民事法律行为　　以本人名义为民事法律行为包
括以本人名义实施意思表示或受领意思表示。
因为如果不是以本人名义为民事法律行为，纵有为本人计算的意思，只能适用于因管理或隐名代理的
规定。
表见代理只是适用于显名代理。
2.行为人无代理权代理人如果有代理权，属于有权代理，不发生无权代理问题。
所谓无代理权，是指在进行代理行为时无代理权或对于所实施的行为无代理权。
3.客观上须有使第三人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的情形无权代理人有被授予代理权的假相，或者说存在所
谓的“外表授权”，在客观上使第三人相信其有代理权。
存在“外表授权”是成立表见代理的根据，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本人以自己的行为向第三人表示，
以代理权授予他人，但实际上并未授权，这称为授权事实表示的表见代理；无权代理人以前曾经被授
予过代理权，但实施代理行为时已经终止，这是代理权消灭后的表见代理；代理人实施代理行为时有
代理权，但所实施行为的范围超越代理权限，这称为越权的表见代理。
4.第三人须为善意且无过失所谓善意且无过失，是指第三人不知道无权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欠缺代理权
，而且第三人的这种不知情不能归咎于他的疏忽或懈怠。
这是表见代理的主观要件。
如果相对人已知或应知代理人无权代理，或者由于自己的过失疏忽而不知道代理人为无权代理，则不
构成表见代理，本人对此概不承担责任。
　　（三）表见代理的效果　　表见代理的效果之一是发生有权代理的效果，即本人对行为人表见代
理的效果按有权代理承受。
表见代理的效果之二是相对人对于表见代理享有选择权，即可以按狭义无权代理，享有撤销权；也可
按表见代理，接受与本人的民事法律行为，与本人之间发生权利和义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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